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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$年 %月 "$日 国 务 院 令 第 $号 发 布 自

"#$$年 $月 "日起施行&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国家对军人的抚恤和优待’激励军人保

卫祖国(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’加强军队建设’制定本条例)
第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(革命伤残军人(复

员退伍军人(革命烈士家属(因公牺牲军人家属(病故军人家

属(现役军人家属!统称优抚对象&’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

恤和优待)
第三条 本 条 例 所 称 的 家 属 是 指 军 人 的 父 母(配 偶(子

女’以及依靠军人生活的十八周岁以下的弟妹(军人自幼曾依

靠其抚养长大现在又必须依靠军人生活的其他亲属)
第四条 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实行国家(社会(群众三结合

的制度’保障军人的抚恤优待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’使抚

恤优待标准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)
第五条 一切国家机关(社会团体(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

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)
第六条 民政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’县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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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!主管本行政区的军人抚

恤优待工作"
在抚恤优待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!由各级人民

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"

第二章 死亡抚恤

第七条 现役军人死亡!根据死亡性质确定为#
$一%革命烈士&
$二%因公牺牲军人&
$三%病故军人"
第八条 现役军人死亡!根据死亡性质和本人死亡时的

工资收入!由
民政部门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"具体标准由民政部

会同财政部制定"
义务兵和月工资低于正排职军官工资标准的其他军人死

亡时!按正排职军官的工资标准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"
第九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死亡!一次性

抚恤金分别按下列比例增发#
$一%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荣

誉称号的!增发百分之三十五&
$二%被军区$方面军%授予荣誉称号的!增发百分之三十&
$三%立一等功的!增发百分之二十五&
$四%立二等功的!增发百分之十五&
$五%立三等功的!增发百分之五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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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革命烈士!因公牺牲军人!病故军人的家属"按

照规定的条件享受定期抚恤金#
前款军人的家属是孤老或者孤儿的"定期抚恤金应适当

增发#
第十一条 定期抚恤金的基本标准按照与城乡人民生活

水平相适应的原则"由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制定#
各省!自治区!直辖市可以参照定期抚恤金的基本标准和

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"制定具体标准#
第十二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人员死亡时"加发半年的

定期抚恤金"作为丧葬补助费#
第十三条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!科研事业或者作战中作

出特殊贡献的现役军人死亡"除按本条例规定发给其家属抚

恤金外"国防部可发给特别抚恤金#

第三章 伤残抚恤

第十四条 现役军人伤残"根据伤残性质确定为$
%一&因战致残’
%二&因公致残’
%三&因病致残#
第十五条 革命伤残军人的伤残等级"根据丧失劳动能

力及影响生活能力的程度确定#因病评残仅限于在服役期间

患病致残的义务兵#
因战!因公致残的伤残等级"分为特等!一等!二等甲级!

二等乙级!三等甲级!三等乙级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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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病致残的伤残等级!分为一等"二等甲级"二等乙级#
确定伤残等级的具体条件!由民政部制定#
第十六条 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建立伤残等级的检

查"评定"审批"调整制度!保证伤残等级的确定公正合理#
第十七条 现役军人因战"因公"因病致残!由军队规定

的审批机关在医疗终结后负责评定伤残等级!发给$革命伤残

军人证%!退役后一般不再办理#
第十八条 退出现役后没有参加工作的革命伤残军人!

由民政部门发给伤残抚恤金&退出现役后参加工作!或者享受

离休"退休待遇的革命伤残军人!由民 政 部 门 发 给 伤 残 保 健

金#
继续在部队服役的革命伤残军人!由所在部队发给伤残

保健金#
第十九条 伤残抚恤金的标准!根据伤残性质和伤残等

级!参照全国一般职工的工资收入确定#
伤残抚恤金和伤残保健金的具体标准!由民政部会同财

政部制定#
第二十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"一等革命伤残军人!由国家

供养终身#需要集中供养的!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供养&分散

供养的!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妥善安置!并按照规定发给护理

费#
第二十一条 因战致残的革命伤残军人在评残发证后!

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!按照革命烈士的抚恤规定!发给其

家属一次性抚恤金和定期抚恤金&一年后因伤口复发死亡的!
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规定!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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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抚恤金!
因战"因公致残的特等"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因病死亡后#

其家属按照病故军人家属的抚恤规定#享受定期抚恤金!
第二十二条 领取伤残抚恤金的革命伤残军人死亡时#

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丧葬标准#发给其家属丧葬补助费!

第四章 优 待

第二十三条 对服现役的义务兵家属的优待#由省"自治

区"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#制定具体办法!
第二十四条 义务兵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#他们在农村

承包的责任田和分得的自留地$山"林%等继续保留&入伍前是

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#其家属继续享受原有的劳动保险福利

待遇!
第二十五条 义务兵从部队发出的平信#免费邮递!
第 二十六条 二等乙级以上$含二 等 乙 级%革 命 伤 残 军

人#享受公费医疗待遇!
三等革命伤残军人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#伤口复发所

需医疗费由当地民政部门解决&因病所需医疗费本人支付有

困难的#由当地民政部门酌情给予补助!
第二十七条 革命烈士"因公牺牲军人"病故军人"现役

军人的家属以及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#不享受公费医疗

待遇的#因病治疗无力支付医疗费#由当地卫生部门酌情给予

减免!
第二十八条 在国家机关"社会团体"企业事业单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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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因战!因公致残的革命伤残军人"享受与所在单位因公#工$
伤残职工相同的生活福利待遇%

第二十九条 革命伤残军人因伤残需要配制的假肢!代

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"由民政部门审批并负责解决%
第三十条 革命伤残军人乘坐国营的火车!轮船!长途公

共汽车和国内民航客机"凭&革命伤残军人证’准予优先购票"
并按规定享受票价优待%

第三十一条 优抚对象在与其他群众同等条件下"享有

就业!入学!救济!贷款!分配住房的优先权%
第三十二条 家居农 村 的 革 命 烈 士 家 属 符 合 招 工 条 件

的"当地人民政府应安排其中一人就业%
第三十 三 条 革 命 烈 士!因 公 牺 牲 军 人!病 故 军 人 的 子

女!弟妹"自愿参军又符合征兵条件的"在征兵期间可优先批

准一人入伍%
第三十四条 革命烈士子女!革命伤残军人报考中等学

校!高等院校"录取的文化和身体条件应适当放宽%
第三十五条 革命烈士子女考入公立学校的"免交学杂

费并优先享受助学金或者学生贷款(入 公 办 幼 儿 园!托 儿 所

的"优先接收%
第三十六条 未随军的现役军官!志愿兵的家属住房困

难"家属有工作单位的"由所在单位按 本 单 位 双 职 工 待 遇 解

决(家属无工作单位的"由当地房管部门统筹解决%
家居城镇的义务兵服役期间"地方安排住房时"应将他们

计入家庭住房人口%
第三十七条 经军队师#旅$级以上政治机关批准随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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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役军官!志愿兵的家属"驻军所在地 的 公 安 部 门 应 准 予 落

户#随军前家属有正式工作的"驻军所在地的劳动!人事部门

应安排适当的工作$
第三十八条 复员军人未参加工作"因年老体弱!生活困

难的"按照规定的条件"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定期定量补助"
并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$

第三十九条 享受本条例规定的抚恤和补助待遇的优抚

对象"生活仍有困难的"由所在地的人民政府给予优待照顾$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四十条 优抚对象被判处徒刑!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

通缉期间"停止抚恤和优待$对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"经省!自
治区!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"取消其抚恤和优待$

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$
第四十二条 因战伤亡的民兵!民工和因参加军事训练

伤亡的民兵及其他人员"其抚恤参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$
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由民政部负责解释$
第四十四条 省!自治区!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

例制定实施办法$
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从 %&’’年 ’月 %日起施行$%&()

年 %*月 %%日政务院批准!内务部公布的+革命烈士家属革命

军人 家 属 优 待 暂 行 条 例,!+革 命 残 废 军 人 优 待 抚 恤 暂 行 条

例,!+革命军人牺牲!病故褒恤暂行条例,!+民兵民工伤亡抚

恤暂行条例,同时废止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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